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之资产过户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

接受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嘉信”或“上市

公司”）委托，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就华谊嘉信采取支付现金方式向北京鹏锦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及上海颐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分别持有的

浩耶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90.91%、9.09%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暨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所涉相关标的资产过户法律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金杜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本次交易的目的，金杜已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总体法律意见书》”），针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反馈

意见，金杜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谊嘉信

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金杜在《总体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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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杜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

起提交深交所，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金杜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 

 

根据华谊嘉信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重

组报告书》、《购买资产协议》等资料并经金杜经办律师核查，本次交易由以下两

部分组成： 

 

1．本次购买资产 

 

根据《评估报告》并经华谊嘉信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华谊嘉信拟以 46,700

万元的交易对价分别购买鹏锦投资、颐涞投资持有的浩耶上海 90.91%股权、9.09%

股权。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对价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其中，华谊嘉信应向鹏锦

投资支付的对价为 40,950 万元，向颐涞投资支付的对价为 5,750 万元。 

 

在《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后，上市公司应当：（1）在生效日

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颐涞投资支付现金交易对价；（2）在生效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

向鹏锦投资支付不低于 5,000 万元的首期款，扣除首期款后、剩余不超过 35,950

万元的现金交易对价应当在最迟不晚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含当日）支付。 

 

2．嗣后增资 

 

在《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后，上市公司应当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含当日）前以现金方式向浩耶上海嗣后增资 12,000 万元，用于浩耶上海偿还

所欠鹏锦投资的债务。 

 

上述嗣后增资行为以本次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本次购买资产如未能

成功实施，上述嗣后增资行为亦不实施。 

 

基于上述，金杜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 本次交易获得的批准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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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如下批准与授权： 

 

（一） 华谊嘉信的批准与授权 

 

2015 年 10 月 12 日，华谊嘉信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相关重组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北京华谊嘉信整合

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关

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式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及《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5 年 10 月 23 日，华谊嘉信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

关审计报告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由于交易对方之一鹏锦投资的合伙人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伟，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就此，华谊嘉信独立董事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就董事会决

议发表独立意见，且关联董事亦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015 年 11 月 9 日，华谊嘉信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

事会提交审议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股东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 鹏锦投资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10 月 9 日，鹏锦投资通过合伙企业决议，同意鹏锦投资将其持有的浩

耶上海 90.91%的股权以 40,950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华谊嘉信，并作为一方与上市公

司、颐涞投资及有关方签署《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事项。 

 

（三） 颐涞投资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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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9 日，颐涞投资通过合伙企业决议，同意颐涞投资将其持有的浩

耶上海 9.09%的股权以 5,750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华谊嘉信，并作为一方与上市公司

及有关方签署《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相关事项。 

 

（四） 浩耶上海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10 月 9 日，浩耶上海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鹏锦投资将其持有的

标的公司 90.91%股权以 40,950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华谊嘉信、股东颐涞投资将其持

有的标的公司 9.09%股权以 5,750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华谊嘉信，且互相放弃优先购

买权，并在本次交易得以依法实施时修订公司章程，并通过新的公司章程或章程

修正案等相关事项。 

 

（五） 中国商务部有关经营者集中的批准 

 

2015 年 11 月 11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就本次交易出具《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

知》（商反垄初审函[2015]第 268 号），审查决定对华谊嘉信收购浩耶上海股权案不

实施进一步审查。 

 

基于上述，金杜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华谊嘉信与交易

对方为本次交易之目的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交易

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三、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华谊嘉信相关银行转账凭证，截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华谊嘉信已按照

《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向鹏锦投资支付 112,286,800 元，因此，鹏锦投资应配合

华谊嘉信办理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根据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等工商登记材料并经金杜经办律师登陆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浩耶上海因本次交易涉

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

浩耶上海的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其股权结构相应调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华谊嘉信 127.2822 100% 

合计 127.28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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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金杜认为，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交易对方依法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华谊嘉信的法律义务。 

 

四、 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后，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办理： 

 

1. 华谊嘉信应按照《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向相关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并向浩耶上海履行嗣后增资义务以供其偿还应付债务。 

 

2. 华谊嘉信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于上述，金杜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  

 

1.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

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2.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易对方依法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华谊嘉信的法律义务；  

 

3. 华谊嘉信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所述的后续事项，该等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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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彭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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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2016 年 2 月 4 日 

 

 




